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86号

申请人：郭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8月19日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如下法定职责：履行《广告法》第五十五条法定职责，事实和理由如下：
关于申请人举报焦作X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河南XX科技有限公司、河南XX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XX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虚假宣传事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属于发布虚假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

以上公司通过网络直播媒介对产品广而告之，具有受众人群不固定，人数不受限制特点，具备广告属性，应按照发布虚假广告处理。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于2025年5月-8月多次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焦作市X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河南XX科技有限公司、河南XX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XX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他公司销售电话卡充值服务、手机卡虚假宣传、发布虚假广告。我工作人员接到投诉举报经核查不属于发布广告行为，虚假宣传有行业主管单位。并向被答复人回复投诉举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不予立案，虚假宣传需向行业主管单位反映（我局已向河南省通讯管理局移送）。另经12315平台查询被答复人自平台开通以来投诉1313次、举报1354次，其购买行为不符合且远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情形。

综上，答复人已将被答复人申请的投诉举报进行回复并送达，已履职尽责，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X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河南XX科技有限公司、河南XX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XX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在抖音直播间发布虚假广告，经初步调查核实，以上公司均有《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和通信公司授权经营合同，其在直播间销售电信卡时，仅展示电信卡的用法、用量、使用注意事项等完成交易所必须的信息，不构成广告，不属于发布广告情形，属于电信卡领域虚假宣传。同时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认为其无处理依据，虚假宣传需向行业主管单位反映，被申请人在平台将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和投诉处理情况回复了申请人，并已向河南省通讯管理局移送。
以上事实有平台投诉举报单及回复、案件线索移送函、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和通信公司授权经营合同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第二十条第二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属于发布虚假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本案中，焦作X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河南XX科技有限公司、河南XX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XX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均有《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和通信公司授权经营合同，其在抖音直播间销售电信卡时，仅展示了电信卡的用法、用量、使用注意事项等完成交易所必须的信息，不构成广告，不属于发布广告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查处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领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在电信服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对电信用户不履行公开作出的承诺或者作容易引起误解的虚假宣传”，《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四条“举报由被举报违法行为发生地的通信管理局处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针对案涉电信业务经营者作容易引起误解的虚假宣传的投诉举报不具有处理职责。故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的决定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且被申请人在平台将举报不予立案回复了申请人，履行了法定职责。

如上所述，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针对案涉电信业务经营者作容易引起误解的虚假宣传的投诉举报不具有处理职责，故被申请人不受理申请人投诉的决定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且被申请人在平台将投诉处理情况回复了申请人，并将该违法线索移送至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处理，履行了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郭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24日



